
在逃 15年，“重犯”获刑 14年
其间刑法修改，案犯“躲过”无期，但说逃亡日子更难捱

本报 10 月 18 日讯(记者

张焜 通讯员 罗卫琴)今年 47

岁的刘德（化名）在 1995 年时与

他人合谋抢劫，取保候审后逃

跑。15 年后，刘德被抓获，被判有

期徒刑 14 年。18 日，记者了解

到，当年刘德的同案犯被了判无

期徒刑，而 15 年后，刘德却因为

刑法修改，得以“躲过”。但刘德

说，15 年内

“ 流 亡 生

涯 ”

更难受。

1995 年夏天的一天上午，32

岁的刘德骑着三轮车到潍坊汽

车站拉客，一起来的还有他三个

“老友”。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

没有生意，于是有人提议，大家
找个人“榨油”。

中午 12 点左右，来自南方的

张先生拎着皮箱和手提包走过

来，四人立刻围了上去。张先生

上了其中一辆车子，其它三人骑

车尾随其后。

车子骑到北环路，刘某停下

了。其它三人迅速将南方男子围

起来要钱，不给的话就当场砸

死，张先生只得掏出了 285 元钱

“救命”。见四人还不罢休，张先

生便找了个借口，乘其不备突然

逃走。人是跑了，手提包等东西

却留下了。四人找了个隐蔽处

“分赃”，刘德分到了 60 元钱，以

及张先生丢下的包。

张先生脱离了危险，随即报

案。他从江苏来到潍坊联系生

意，不料下车就被抢。张先生的

包中还有 2000 元现金、面额 1 . 4

万多元的汇票以及一些价值近 7

万元的纺织机械零件。警方很快

就锁定了刘德和他的同伙，刘德

只得自首，并归还了张先生的

包，后被取保候审。

可是就在取保候审时，刘德

不见了。1996 年，他的两名同伙

已因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2010 年，警方

将刘德抓获。2010 年 3 月底，刘

德被提起公诉。法院认为，刘德

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且不宜
区分主从犯，近日判决其有期

徒刑 14 年。

为什么当时的同案犯被判

无期徒刑，而逃跑 15 年后，刘德

才被判了 14 年？审判人员告诉记
者，在刘德“逃亡”期间，我国刑
法修改，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刘

德所获刑期没有问题。但刘德却

说，这 15 年的日子天天提心吊

胆，更加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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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8 日讯(通

讯员 赵超)10 月 17 日凌

晨 5时许，在青银高速公路
(济青段)青岛方向 65 公里

处，一辆满载 40 吨化肥的

半挂车在路肩违规停车，被

后方来车一头撞上，一车的

化肥也跟着遭了殃。

高速交警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往事发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一
辆河北牌照的半挂车停在

路肩上，没有打开四角闪

光灯，也没有在车后摆放

任何警告标志，车上一袋

袋的货物被撞的歪七扭

八。前方不远处，另一辆

肇事大货车与该车碰撞

后，冲进了边沟。

民警经过勘察和询问

得知，河北半挂车司机王

某正是肇事车的车主，

17 日上午，他从河北一

家大型化肥企业装了 40

吨化肥前往青岛港口送

货。行至事发地时，王某

听到发动机声音不正常，

便把车停在路边，下车检
查。但他既没有在车后摆

放警告标志，也没有打开

四角闪光灯。没过多久，

一辆大货车驶来，由于后

方司机没能及时发现这个

“隐身大块头”，躲闪不
及，一头撞在了半挂车
上。据粗略统计，约 70

袋化肥(价值约 6000 余元)

被撞破散落在路面上。

违规停车挨了撞

一车化肥遭了殃

霸“站”

18 日，在健康
街和虞河路交叉路口
南侧，一处公交车站

被好几辆非机动车堵

得严严实实，行至到

此的公交车只能停靠
在站外。

本报记者 吴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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